苏通二通道沈海高速防护林占领性绿化补植工程（二次）
招 标 文 件

招   标   人：南通市富民港良种场发展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南通典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时        间： 2026年1月22日

投标人须知

一、项目名称：苏通二通道沈海高速防护林占领性绿化补植工程（二次）
二、项目最高限价：本项目最高总价限价为30000元。超过最高总价限价和最高单价限价的为无效报价。注：报价包含施工和养护期内所需的劳务费、机械费（发包方提供）、辅助材料费、检验费、税费、为完成本项目所必须的其他辅助工作的相关费用等一切费用，请投标人综合考虑。
三、项目地点：南通市开发区

四、招标内容：栽植榉树（胸径5公分）
五、质量标准：合格，苗木成活率不低于100%，三级养护一年

六、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本项目合同形式为固定单价合同。

七、投标截止时间和开标地点

投标截止时间：2026年1月28日14时30分；

开标地点：南通市富民港良种场发展有限公司会议室。
八、评标办法：
投标截止时间后，对收到的合格的报价文件组织评审，在符合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相等的前提下，以所有有效投标报价中最接近且低于平均价的为基准价，各投标人的有效投标报价与评标基准价相比较：相等的得 100 分，有效投标报价每上浮1%扣0.9分，每下浮1%扣0.6分。(不足1%的，采用插入法，得分保留两位小数)，排名第一的投标人作为第一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不足三家时，或者经评审合格供应商不足三家时，招标人可以决定：（1）两家时，竞价确定成交供应商；（2）一家时，直接协商确定成交价格；（3）终止本次招标活动。

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评标过程中，不得去掉报价中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

九、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2、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内含园林绿化
十、投标文件要求：

1、投标文件包括：

（1）营业执照；

（2）法人身份证明书
（3）授权委托书

（4）现场踏勘承诺确认书
（5）投标函及投标报价明细表；

（6）其他投标人认为应当提交的材料。

注：以上材料均需加盖投标人公章、法人章（如有要求）。

第二章、投标文件格式

1、投  标  函

南通市富民港良种场发展有限公司：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收到的                           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我单位经研究招标文件和有关资料后，并愿以人民币      (大写)(￥        (小写)) 元的总价，按招标文件的要求承包本次招标范围内的移栽、养护等任务，严格执行投标人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2、如我方中标：

（1）我方承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完成本项目。

（2）若我方自中标后放弃中标的，我方承担放弃中标的一切后果（包括但不限于拉入黑名单、通报有关部门等）。

3、我方在此声明：

（1）我方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

（2）我方对招标文件的所用内容均已充分理解。

投标人(盖法人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地址：

电话：

2、投标报价明细表

投标人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单位
	工程量
	单价限价
（元/株）
	投标单价
（元/株）

	栽植乔木
	1、种类:榉树
2、胸径或干径:Ф 5cm
4、养护期:一年三级
	株
	250
	120
	

	投标报价总价：              


投标人单位名称（公章）：

日期: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投标人单位名称：

投标人单位地址：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投标人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投标人：                  （盖单位章）

日   期：

4.、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系                (投标人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       (姓名)（身份证号：        )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撤回、修改                                     施工投标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代理人：            性别：            年龄：           

代理人单位：        部门：            职务：           

投标人：(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印章)

日  期：                         

5、现场踏勘承诺确认书
                        ：

我公司           于      年     月    日对     的施工现场进行了现场踏勘，现就现场踏勘情况承诺确认如下：

经现场踏勘，我方对该项目现场现状已充分了解。

经过充分考虑，我方愿意参与该项目的投标活动，并保证若中标，不对场地现状提出异议，不以场地存在瑕疵为由拒绝签署合同或拒绝履行所约定的各项义务及施工内容。

我方承诺本次现场踏勘真实有效，愿意遵守和执行本确认书的内容。

投标人：（公章）：                               投标方现场踏勘人签名：
招标人（公章）：

                        第三章、合同
甲方（发包方）：南通市富民港良种场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承包方）：                              

就苏通二通道沈海高速防护林占领性绿化补植工程需求双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就本工程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苏通二通道沈海高速防护林占领性绿化补植工程
2.工程地点：江苏省南通市
3.工程内容：补植面积约3800m²，种植密度4米*4米，种植苗木：胸径5公分榉树约250棵。固定单价按实结算。
二、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     年    月    日。

计划竣工日期：     年    月    日。

工期总日历天数： 7 日历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三、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符合  合格  标准，并通过相关主管部门验收。

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结算


1.签约合同价为：

人民币（大写）          (￥        元)。

合同价明细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单位
	工程量
	综合单价（元）
	小计（元）

	栽植乔木
	1、种类:榉树
2、胸径或干径:Ф 5cm
4、养护期:一年三级
	株
	250
	
	

	总价：   元


2.合同结算：本签约合同价是按甲方根据施工图纸范围补植数量），最终结算价以双方一致盖章确认的工程量为准（固定单价，按实结算）。

五、付款方式

付款结算方式：合同签订生效后，种植完成且通过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价结算价的80%，养护期结束且完成移交付至移交结算价的100%，

乙方需向甲方提供正规发票。

六、项目经理

甲方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

乙方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

七、承诺

1.甲方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2.乙方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不进行转包及违法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护责任。如发生劳务纠纷或其他一切安全事故，一律由乙方全权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

3.甲方和乙方通过签订合同，双方理解并承诺不再就同一工程另行签订与合同实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

八、争议

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双方均有权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九、签订时间

本合同于     年    月     日签订。

十、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        签订。

十一、补充协议

合同未尽事宜，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十二、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盖章后即生效。

十三、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  肆 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执  贰 份，乙方执 贰 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             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

